	劳 动 合 同 法 （劳 动 者 权 益）

	    一、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的权利
    ●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身体。
    ●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二、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
    ● 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岐视。
    ●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
    ● 建立劳动关系应订立劳动合同。
    ● 劳动合同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内；
        （二）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
        （三）用人单位未按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提供劳动条件。
    ●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对劳动者的经济补偿。
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补偿数额
1、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
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
2、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工负伤，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
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
不低于6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
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工作时间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
患重病的增加不低于医疗补助的50%
患绝症的增加不低于医疗补助费的100%
3、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
4、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
5、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必须裁减人员
    三、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
    ●劳动者的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要在补足低于标准部分的同时，另外支付相当于低于部分25%的经济补偿金。
    ●工资应当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以及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除在规定时间内全额支持劳动者工资报酬外，还需要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25%的经济补偿金。
    ● 工作时间每日不超过8小时，每周不超过40小时

加班工资
平时
支付标准不低于工资的
150%
休假日
200%
法定休假日
300%
    四、休息休假的权利
    ● 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天。
    ● 法定休假日 

对    象
节  日
放假天数
时    间
全体公民
新年
春节
劳动节
国庆节
1天
3天
3天
3天
1月1日
农历正月初一至初三
5月1、2、3日
10月1、2、3日
妇女
妇女节
半天
3月8日
14岁以上青年
青年节
半天
5月4日
13岁以下少年儿童
儿童节
1天
6月1日
现役军人
建军节
半天
8月1日

    ● 婚假
    婚 假 5天
    晚婚假 15天
    ●丧假
    职工直系亲属死亡丧假 3天
    职工配偶直系亲属死亡丧假 3天
    ● 带薪年休假

按本企业工龄计
满一年未满五年
5天
满五年未满十年 
7天
满十年未满二十年 
10天
满二十年以上 
14天
    ● 产假及计划生育假

类 别
假期
工资待遇
正常生育
90天
假期期间按全国工资或当地
生育保险规定支付待遇
晚育
增15天
难产
增30天
独生（已办独生子女证）
增35天
多胞胎生育每多生一个小孩
增15天
产后结扎输卵管
增21天
怀孕两个月以下人工流产
15天
怀孕满两个月以上4个月以下人工流产
30天
怀孕四个月以上引产
45天
人流同时放环、人流同时结扎
合并计算两种节育手术假期
放置宫内节育器
3天
取宫内节育器
2天
输精管结扎
10天
输卵管结扎
30天
皮下埋植剂避孕
3天
配偶农业人口输卵管结扎，职工看护假
1天
配偶农业人口人工流产，职工看护假
3天
配偶农业人口引产术，职工看护假
5天
产假期间男方看护假
10天
哺乳期
到婴儿一周岁
　
    五、 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
    ●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应当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有权拒绝执行；对危害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为，有权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
    ●用人单位由于生产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国家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实行特殊劳动保护：

女
职
工
禁止安排从事矿山井下、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和其它禁忌从事的劳动
经 期
不得安排从事高处、低温、冷水作业和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
怀孕期
不得安排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孕期禁忌从事的劳动。对怀孕7个月以上的，不得安排其延长工作时间和值班劳动
生育期
产假不少于90天
哺育期
不得安排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哺乳期禁忌从事的其它劳动，不得安排其延长工作时间和夜班劳动
未
成
年
工
年满16岁
↓
未满18岁
不得安排从事矿山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和其它禁忌从事的劳动。
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六、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
    ●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业培训制度，按照国家规定提取和使用职业培训经费，根据本单位实际，有计划地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
    从事技术工种的劳动者，上岗前必须经过培训。
    ●正常业务培训不应由职工本人负担费用。

    七、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
    ●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劳动者在下列情形下，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一）退休；
        （二）患病、负伤；
        （三）因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
        （四）失业；
        （五）生育。
    劳动者死亡后，其遗属依法享受遗属津贴。
    ●养老保险待遇

分 类
条   件
待   遇
1998年7月1日后参加工作
（1） 法定退休年龄
（2） 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
（1） 基础养老金=20%所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2） 个人账户养老金标准=个人账户储存额（含利息）除以120
1998年7月1日前参加工作
（1） 法定退休年龄
（2） 缴费年限累计满10年
（1） 基础养老金（同上）
（2） 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同上）
（3） 过渡性养老金
    ●工伤保险
    企业劳动者因下列情况负伤、致残疾或死亡的，应确认为工伤。
    1、工作时间在本单位从事日常生产、工作；
    2、从事单位临时指派的工作；
    3、经单位同意，从事与本单位工作有关的科学研究及试验，发明创造或技术改造；
    4、在紧急情况下，未经单位领导指定而从事有益于本单位的工作，或进行抢险救灾、救人等维护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
    5、在本单位从事某种专业性工作而引起职业病（符合卫生部公布的有关职业病规定）达到评残等级；
    6、在上下班时间及必经路线上，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遭受不可抗拒的意外伤害；
    7、因公外出期间，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其他意外伤害，以及因意外事故失踪；
    8、驾驶员工作期间发生交通意外事故；
    9、在执行本单位安排的生产工作任务中因突发疾病而造成死亡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10、经劳动能力鉴定机构鉴定确认为因工致残旧伤复发。

    ●工伤待遇及计发标准

项目
享受待遇
计发标准
医疗费
挂号费、治疗费、药费、检验费、手术费、住院普通床位费、就医路费等
社保机构支付70%，所在企业支付30%，未参加社保的用人单位由本单位全额支付 
住院待遇
住院可享受伙食补贴
单位参照当地因公出差补助标准，支持2/3 
工资
工伤期间工资
用人单位按本人原工资发放，本人工资低于所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60%的，按60%发给 
护理费
工伤护理
按有关规定需护理的发给护理费。 
致残
补偿金
被鉴定残疾等级的可领一次性残疾补偿金
按所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根据不同等级发给6个月至24个月 
残疾
退休金
被鉴定为1级至4级的可领取残疾退休金
按所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根据不同等级发给75%至90%的退休金 
遗属
抚恤金
  
工伤遗属可领取三项待遇
丧葬费：按所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个月发给 
遗属抚恤金：按所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48—60个月发给 
生活补助费：按所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50%每月发给 
●医疗期待遇

实际工作年限
本单位工作年限
医疗期
10年以下
5年以下
3个月
5年以上
6个月
10年以上
5年以下
6个月
5年以上10年以下
9个月
10年以上15年以下
12个月
15年以上20年以下
18个月
20年以上
24个月
注：医疗期工资，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可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但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

●失业保险待遇和计算办法

条    件
待    遇 
1、法定劳动年龄内非自愿性失业
2、本人及单位按规定参加失业保险并连续缴费满一年以上
3、进行失业登记
4、有求职要求并接受职业介绍和就业指导 
（1）失业保险金月标准=被保险人原单位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80% 
（2）失业保险期间医疗费=最低工资标准10% 
其 它 待 遇 
（1）患严重疾病：要酌情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50%医疗费 
（2）死亡：参照在职职工死亡待遇 
●企业在职人员离退休人员因病、非因工死亡抚恤待遇及计算办法

    八、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起诉讼，也可以协商解决
    ●调解、仲裁和诉讼程序 
    劳动争议当事人申请调解→劳动争议
            ∣             调解委员会
            ∣                 ↓调解不成
      直接申请仲裁 →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裁决不服
                            人民法院 

    九、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 
    ●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工会认为不适当的，有权提出意见。如果用人单位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劳动合同，工会有权要求重新处理；劳动者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的，工会应当依法给予支持和帮助。 
    ●各级工会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
    权利与义务对等。劳动者必须履行一定的义务，才能享有相应的权益。
    劳动者权益受到侵害，可以向各级工会投诉。
    为了更好地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欢迎您加入工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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